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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官立、資助及按位津貼中學校監／校長  

 

各位校監／校長：  

 

微調中學教學語言  

第三周期（2022/23 至 2027/28 學年）的安排  

 

 本函旨在通知各官立、資助及按位津貼中學有關微調中學教學語言安排

（微調安排）在第三周期的執行細節。  

 

詳情  

背景  

 

2. 微調安排自 2010/11 學年開始在初中階段實施，所有學校在微調框架 1下

均享有不同程度的酌情權，可在六年一周期的每一學年，按校本情況專業訂定

教學語言安排，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在校內循序漸進地接觸及運用英語，為將來

升學及就業做好準備。初中教學語言安排自此更靈活和多元，達致學生為本、

因材施教的目的。詳情見教育局通告第 6/2009 號「微調中學教學語言」。  

 

3. 在微調框架下，學校如符合「學生能力」的條件，便可因應其他預設條

件（包括教師以英語授課的能力，以及學校的支援措施），就有關班別／組別

的教學語言安排作出專業決定，例如採用英語教授所有非語文科目，或採用母

語教授部分非語文科目。為加強學生的英語學習環境，學校可選擇為以母語學

習非語文科目的每一班別／組別學生使用不多於 25%的總課時（不包括英文

                                                 
1 微調框架的預設條件包括： ( i )「學生能力」（即學校在每一個六年周期開展前兩年的「中學學位分

配辦法」獲派屬全港「前列 40%」的中一學生平均數目達到一班學生的 85%）； ( i i )「教師能力」（採

用英語教學的教師須獲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文科第 3 級或以上（或已取消的香港中學會考英

國語文科（課程乙） C 級或以上／ 2007 至 2011 年香港中學會考英國語文科第 3 級或以上），或具

備同等認可資歷（例如國際英語水平測試制度（學術領域）第 6 級或以上））；以及 ( i i i )「校本支援」

（學校提供支援學生採用英語學習的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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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課時）進行「英語延展教學活動」（若在個別科目進行「英語延展教學活

動」，所佔該科的總課時也不應超過上述的比例），或選擇將全部或部分該 25%

的課時轉化為以英語教授個別非語文科目（即「化時為科」），以兩科為上限。

若學校同時進行「英語延展教學活動」及「化時為科」，有關合計的課時不可

多於總課時（不包括英文科的課時）的 25%。  

 

貫徹微調框架  

 

4. 微調安排將邁向第三周期，即由 2022/23 學年起至 2027/28 學年止。本

局經檢視微調安排在過去兩個周期的推行情況後，認為學校普遍能專業地運用

微調安排賦予的彈性，讓學生受惠於多元的教學語言安排模式，在增加學生接

觸和運用英語的機會的同時，亦能保障學生學習非語文科目的效能。因此，本

局決定在第三周期貫徹目前的微調框架，即繼續按「學生能力」、「教師能力」

及「校本支援」三項預設條件，決定學校在第三周期可享的教學語言安排酌情

權，讓學生繼續受惠於微調安排的成果。  

 

優化執行細節  

 

5. 因應近年教學環境的轉變，本局決定在現行機制下優化微調安排在第三

周期的執行細節，讓學校能更適切地照顧學生的需要。為減低中一學生人口變

化對穩定教學語言環境的影響，本局會以 2020/21 學年的「中學平均每班人

數」 2取代「中一每班派位人數」作為參數，計算學校在現行「學生能力」條

件下可專業決定教學語言安排的學位數目。換句話說，若學校在第三周期開始

前兩年（即 2020 和 2021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下）獲派屬全港「前列

40%」的中一學生平均比例達到一班學生人數的 85%3（按 2020/21 學年的「中

學平均每班人數」27 人計算，85%即 22 人），便符合「學生能力」的條件，

並可因應包括「教師能力」及「校本支援」的預設條件，專業決定有關班別／

組別的教學語言安排。本局將於本年 7 月上旬向學校提供其在第三周期每學年

可專業決定教學語言安排的學位數目上限，以便學校為 2022 年 9 月開始的第

三個六年規劃期（即 2022/23 至 2027/28 學年），制訂校本教學語言安排。  

 

6. 為切合學校的實際需要，協助學生順利銜接高中課程，本局會在第三周

期增加學校在規劃「英語延展教學活動」及「化時為科」方面的彈性。除了上

文第 3 段的安排外，學校亦可選擇以整個初中學習階段（即中一至中三級）為

單位，按循序漸進的原則，為同一屆別的學生整體分配中一至中三級「英語延

展教學活動」的課時，上限為初中學習階段總課時（扣除英文科課時後）的

                                                 
2 「中學平均每班人數」為全港中一至中六級每班平均人數。  
3 就「一條龍」中學而言，「結龍」小學的中一新生繼續以 75%為分界點，來自其他小學的中一新生

則仍以 85%為分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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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以及為該屆別的學生整體分配中一至中三級採用「化時為科」的科目，

上限為初中學習階段轉化「英語延展教學活動」課時的次數合共不多於六次（請

參閱附件的例子）。學校在籌劃時，須以循序漸進為原則，詳細考慮有關安排

是否配合個別學生的英語學習能力和進度、需要、興趣及期望；並確保有關安

排能配合學校的整體課程規劃，維持學校整體課程的一致性及完整性。  

 

專業評審及支援機制  

 

7. 根據微調框架，若學校在「學生能力」方面未能達到維持現有校本教學

語言安排酌情權的要求，須按機制調整其在第三周期的校本教學語言安排。本

局考慮到個別學校在微調安排下累積了多年經驗，或可在教師能力和學校支援

方面配合，彌補「學生能力」不足之處。如僅因「學生能力」的預設條件而要

求學校在第三周期改變其校本教學語言安排，對學生的學習未必有利。為此，

本局將引入一套專業評審及支援機制，讓未能滿足「學生能力」要求，但經審

慎檢視校本情況後有意在第三周期維持現有校本教學語言安排的學校提交計

劃書，以作申請。本局會在學生的學習效能為大前提下，以專業和嚴謹的態度

審視每個個案，詳細檢視學校的校本情況，包括學校在微調安排下累積的經驗

和教學成效，以決定是否批核有關申請。為確保教學效能，成功申請的學校須

參加校本支援服務和安排教師接受專業培訓；未能通過審視的學校則須按機制

調整第三周期的校本教學語言安排。  

 

8. 本局在本年 7 月上旬書面通知學校在第三周期可專業決定教學語言安排

的學位數目上限後，會與未能滿足「學生能力」條件而須調整校本教學語言安

排的學校進行專業討論，了解學校情況並因應其校本教學語言安排提供意見。

學校在諮詢有關持份者並檢視校本情況後，須於本年 8 月底前通知本局是否有

意申請在第三周期維持現有的校本教學語言安排。如決定申請，學校須擬備計

劃書，詳列包括學校擬在第三周期實施的支援措施，以及目前的校本教學語言

安排的成效等，有關計劃書須獲校董會／法團校董會通過。有關專業評審及支

援機制的詳情將於本年 7 月上旬通知學校。  

 

監察及資訊透明度  

 

9. 本局會繼續就學校第三周期每個學年呈交的校本教學語言安排，按需要

與學校進行專業討論，學校須因應情況檢視和修訂有關安排。供學校填報有關

第三周期首學年的「校本初中教學語言計劃」（2022/23 學年入讀中一學生的

安排）的表格，將一併夾附於本年 7 月上旬向學校發出有關第三周期可專業決

定教學語言安排的學位數目上限的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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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據「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學校必須就學生的學習成效及教學語言

安排問責。學校須將全校語文政策（包括教學語言安排）納入學校發展計劃，

以及將每年檢視結果載於學校報告之內，並將之上載學校網頁。此外，學校教

學語言安排的資料須載列在《中學概覽》及學校網頁內，以方便家長參考。  

 

專業支援及研究  

 

11. 為確保課堂的教學質素，本局會繼續提供不同類型的校本支援及教師培

訓課程，以深化現有經驗和促進專業交流，亦會加強與跨學科英語學習有關的

支援，提升教師在相關方面的專業水平。與此同時，本局已計劃在第三周期就

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政策作全面檢討，包括檢視「學生能力」指標，以及學生在

不同教學語言安排下的學習成效等，務求於第三周期完結時可按檢視結果優化

相關政策，以配合社會的發展和需要。  

 

簡介會  

 

12. 本局將於本年 5 月底／6 月初為官立、資助及按位津貼中學舉辦簡介會，

闡釋本函詳情。有關簡介會的安排容後公布。  

 

查詢  

 

13. 如有查詢，請與所屬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聯絡，或致電教育局檢討及策

劃組：  

 

蕭美齡女士  （電話：2892 6608） ：  觀塘、油尖旺、西貢、屯門、荃灣及

離島  

肖映虹女士  （電話：2892 6639） ：  灣仔、黃大仙、葵青及北區  

蘇偉文先生  （電話：2892 6463） ：  香港東、南區、深水埗及元朗  

郭珮鈿女士  （電話：2892 6625） ：  中西區、九龍城、沙田及大埔  

 

 教育局局長  

  

 (容寶樹         代行 ) 

副本送：各區總學校發展主任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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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以整個初中學習階段為單位  

安排「英語延展教學活動」及「化時為科」的例子  

 

 學校在籌劃第三周期的校本教學語言安排時，可因應課程規劃和學生逐步提

升的英語能力，選擇以整個初中學習階段（即中一至中三級）為單位，按循序漸進

的原則，為同一屆別（如 2022/23 學年入讀中一）的學生整體分配中一至中三級「英

語延展教學活動」的課時，上限為初中學習階段總課時（扣除英文科課時後）的

25%。同樣地，學校亦可選擇為同一屆別的學生整體分配中一至中三級採用「化時

為科」的科目，上限為整個初中學習階段轉化「英語延展教學活動」課時的次數合

共不多於六次。若學校同時進行「英語延展教學活動」及「化時為科」，有關合計

的課時不可多於中一至中三級總課時（不包括英文科的課時）的 25%。以下列舉一

些例子供學校參考：  

 

例一：安排在中一、中二及中三級實施「英語延展教學活動」  

學年  級別  
佔每級扣除英文科課時後的總課時的百分比  

學校甲  學校乙  

2022/23 中一  20% 15% 

2023/24 中二  25% 25% 

2024/25 中三  30% 35% 

 

例二：安排在中一、中二及中三級實施「化時為科」  

學年  級別  轉化「英語延展教學活動」課時用作「化時為科」的科目  

2022/23 中一  數學科  

2023/24 中二  數學科、科學科  

2024/25 中三  數學科、科學科、電腦科  

 

例三：安排在中一級實施「英語延展教學活動」、中二及中三級實施「化時為科」  

學年  級別  
佔每級扣除英文科課時後的總課時的百分比／  

轉化「英語延展教學活動」課時用作「化時為科」的科目  

2022/23 中一  
10% 

（實施「英語延展教學活動」）  

2023/24 中二  
數學科、科學科  

（實施「化時為科」）  

2024/25 中三  
數學科、科學科、電腦科  

（實施「化時為科」）  

 


